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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受印尼DMO政策影响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一、基本情况概述 

印度尼西亚于 2021 年 11 月 15 日起执行《2021 年 19 号关于出口政策和规

定的商务部部长级条例》；2022 年 1 月 18 日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商务部发布《关

于对 2021 年 19 号关于出口政策和规定的商务部部长级条例的修订法案》，对毛

棕榈油出口实施出口许可证制度；2022 年 2 月 8 日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商务部

发布《关于对 2021 年 19 号关于出口政策和规定的商务部部长级条例的第二次修

订法案》，从 2 月 15 日起，所有毛棕榈油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商都需要遵守国内

市场义务（ Domestic Market Obligation，简称“DMO”）。 

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子公司杜库达（印尼）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杜库达”），位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北部保税区，专业从事油脂

化工产品的生产，主要产品为氢化棕榈硬脂、棕榈蜡、人造蜡、硬脂酸、甘油、

酸性油等，产品远销美国、德国、土耳其、巴西、阿根廷、韩国、泰国、南非、

中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。印尼政府 DMO 政策实施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对杜库达

产品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二、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

DMO 政策的实施情况、政策的持续性及对公司利润等的影响程度存在一定

不确定性。为最大限度降低 DMO 政策对杜库达产品出口的影响，切实保障全体

股东的利益，公司将采取以下应对措施： 

1、按照印度尼西亚商务部出口政策，积极申请出口许可证，争取尽快恢复

正常出口。 

2、积极与客户保持沟通，在不影响客户运营的情况下，适当调整交货期。 

3、调整杜库达生产计划，合理有序安排生产。 

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将密切关注印度尼西亚出口政策实施的后续进展，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履

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商务部《关于对 2021 年 19 号关于出口政策和规定的

商务部部长级条例的第二次修订法案》 

特此公告！ 

 

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 2022 年 3 月 4 日 


